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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5日討論 

諮詢《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M-SKW/12》所載的修訂  

1.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諮詢議員對《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TM-SKW/12》 (以

下簡稱「草圖」) 所載的修訂的意見。  

2. 前言

2.1 住屋是市民最切身關注的民生問題之一。《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持續

檢討各種土地用途，並改劃合適用地作住宅發展。在改劃「綠化地帶」

用地作住宅用途方面，為滿足市民殷切的房屋需求，政府有必要致力

增加房屋土地供應，包括進行不同階段的「綠化地帶」用地檢討，例

如檢視位於已建設地區邊緣、鄰近現時市區和新市鎮的「綠化地帶」，

物色其中適合轉作房屋用途的土地。其中有些土地雖然有植被，但緩

衝作用和保育價值相對較低，而且毗鄰交通基建和供水排污等配套，

具優勢改作房屋用途。 此外，除人口比較稠密的港島北部及九龍半島

外，全港其他「發展密度分區」現時准許的最高住宅用地地積比率，

可整體地適度提高約兩成。政府在推行這措施時，會顧及交通和基建、

地區特色和現有發展密度等規劃因素，以及對地區可能造成的影響。  

2.2 規劃署曾於本年 1 月 6 日徵詢屯門區議會對擬議修訂《掃管笏分區計

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M-SKW/11》的意見。該擬議修訂包括把一幅位

於青山公路–大欖段以北  (前稱「掃管笏冠發街以西」 ) 的土地改劃

作房屋用途。屯門區議會普遍沒有反對意見。有區議員要求盡早諮詢

公眾意見，及就新增房屋居民對交通，設施配套等帶來的問題表示關

注。當局亦在本年 2 月 7日出席了屯門東規劃諮詢會，聽取當區居民的意

見。當局在修訂大綱圖時考慮了區議會及屯門東規劃諮詢會以及其他收到的

意見， 我們亦把收到的意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反映。 

2.3 本年 2 月 27 日，城規會轄下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同意對《掃

管笏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TM-SKW/11》的擬議修訂。本年 3月 

13日，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5 條，展示《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編號 S/TM-SKW/12》(附件一)，供公眾查閱。 



    2 

 

3. 修訂項目  

 

在大綱草圖上的 A 項的修訂，是把青山公路–大欖段以北的一塊土地由「綠

化地帶」改劃為「住宅（乙類）2」地帶，並訂明最高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

基準上 80 米。因應 A 項的修訂，大綱草圖《註釋》的「備註」加入了「住

宅（乙類）2」支區的發展限制，即最高地積比率 3.6 倍和不得超過在大綱草

圖上顯示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以及略為放寬限制條文。城規會亦同意修

改圖則的《說明書》以反映 A 項修訂；以及更新各用途地帶的一般性資料。

《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M-SKW/12》附夾於附件一。大綱草圖

收納的修訂項目及其《註釋》和說明書附夾於附件二。 

 

 

4. 提出意見  

 

城規會已於 2015 年 3 月 13 日，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5 條展示修訂大綱

草圖作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載有修訂項目的大綱草

圖現置於城規會秘書處、位於北角及沙田政府合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屯門

及元朗西規劃處、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鄉事委員會，讓市民於辦公時間內

查閱。市民亦可於城規會網頁  (www.info.gov.hk/tpb) 瀏覽該大綱草圖。議

會及／或議員如欲就有關修訂提出意見或作出書面申述，請於 2015 年 5 月

13 日或之前以書面方式直接向城規會秘書處提出。  

 

 

5. 附件  

 

附件一 《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M-SKW/12》  

 

附件二 《掃管笏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M-SKW/12》的修訂項目   

附表、《註釋》及《說明書》 

 

 

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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